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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29357472_WPSOffice_Level1]前  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盟探索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期“三农三牧”工作任务艰巨、意义重大。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促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不断提升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规划》和《锡林郭勒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本规划。











[bookmark: _Toc131084921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42][bookmark: _Toc26710][bookmark: _Toc23278][bookmark: _Toc27969]第一章 发展基础及环境
[bookmark: _Toc60561645][bookmark: _Toc58870061][bookmark: _Toc30978][bookmark: _Toc2259][bookmark: _Toc4315][bookmark: _Toc59000469]“十三五”时期，锡林郭勒盟盟委、行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决策部署，始终把“三农三牧”作为全盟工作重中之重，以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全面深化农村牧区改革，农牧业农村牧区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bookmark: _Toc22713][bookmark: _Toc121][bookmark: _Toc30736][bookmark: _Toc131084921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331][bookmark: _Toc24432][bookmark: _Toc28116][bookmark: _Toc25156][bookmark: _Toc59000471][bookmark: _Toc58870063]第一节 发展基础
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因地制宜实施“减羊增牛”战略，2020年，全盟肉牛存栏172.96万头，比2015年增长25%，其中：安格斯肉牛达到8万头，居全区首位；肉羊存栏1110.27万只，比2015年下降20%，畜牧业产业结构渐趋优化。牛羊肉产量达到25.94万吨，比2015年增长4.1%。落实草原生态保护政策，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0.09%，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双赢”。粮食产量达到46.5万吨，比2015年增长25%，种植业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240.29万亩，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85万亩。
三产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初步构建集良种繁育、规模种养、精深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农企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完善。创建国家产业集群1个、国家产业强镇2个、自治区产业园1个，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97家。年平均屠宰加工肉羊400万只、肉牛2万头，肉类产品精细分割率达到65%以上，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67%。“锡林郭勒羊”成功跻身“2017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乌珠穆沁羊肉”和“苏尼特羊肉”成为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锡林郭勒奶酪”成为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农牧业科技水平稳步提高。重点围绕良种繁育、绿色种养、产地环境净化、机械化作业等农牧业生产关键环节，集成推广提质量、保安全、促循环的农牧业生产新技术、新模式，创建了一批长期稳定的农牧业绿色生产试验示范推广基地，农技人员和农牧民现代技术运用能力明显提升。全盟畜牧业机械化率达到4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0%，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9.13%，30余项农牧业实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培育高素质农牧民6800余人，每年500余名农技人员接受能力提升培训，农牧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95%以上。坚持“产管”并举，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畜产品总数达到60个。监管检测能力显著提升，质量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农畜产品检测合格率连续5年保持在98%以上。
[bookmark: _Toc58870064][bookmark: _Toc7410][bookmark: _Toc15620][bookmark: _Toc58870065][bookmark: _Toc59000472][bookmark: _Toc20459][bookmark: _Toc26280][bookmark: _Toc30866][bookmark: _Toc59000473][bookmark: _Toc9512]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具备条件的苏木乡镇和建制嘎查村硬化路实现全覆盖，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工程实现全覆盖，电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5%以上，宽带网络覆盖率提升到97%以上。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圆满完成，70%以上嘎查村建立了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全盟农村牧区卫厕改造3.79万户，普及率达到35.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1%，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100%。95.32%的行政嘎查村基本建立生活垃圾收运体系，所有嘎查村均开展了清洁行动，实现了常态化保洁。
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基本完成，850个嘎查村全部开展了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全部确认，全部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农垦改革基本完成，9家国有农牧场基本完成土地确权发证任务，6家国有农牧场社会职能移交地方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草原确权承包工作基本完成，土地草原承包“三权”分置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阿巴嘎旗全区牧区现代化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bookmark: _Toc28839][bookmark: _Toc9407][bookmark: _Toc23895][bookmark: _Toc714656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122][bookmark: _Toc29396][bookmark: _Toc31571][bookmark: _Toc58870079][bookmark: _Toc59000487][bookmark: _Toc57041337]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3个国贫旗县和5个区贫旗县全部摘帽，2.2万户、5.2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牧区面貌焕发新气象。2020年，全盟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864元，比2015年增加6642元，增长54.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全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19：1，低于全区2.5：1水平。
第二节 发展机遇
[bookmark: _GoBack]新发展理念加快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步伐。全国农业农村工作已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在发展导向上，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稳量提质，在发展路径上，从依靠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已成为国家农业农村工作的总引领，更是全盟“三农三牧”领域破难题、补短板的基本遵循。创新引领技术攻关，协调统筹城乡融合，绿色推动永续发展，开放强化区域协作，共享促进农牧民增收。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将引领全盟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产业发展结构持续优化，生产经营方式持续转变，推动我盟从农牧业大盟稳步向农牧业强盟转变，不断向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全面振兴目标迈进。
新发展阶段营造农牧业农村牧区良好政策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同时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国家、自治区相继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出台系列重大政策，更多资源要素向农村牧区集聚，多元投入格局加快形成。这些都为全盟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政策支撑。
新发展格局助推农牧业农村牧区高质量发展。国家深入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优质绿色农畜产品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有力提升了生态绿色农牧业发展动能。我盟生态畜牧业发展优势明显，主要畜产品产量和质量位居全区前列，农畜产品品牌优势不断增强，是全区建设国家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重要依托，在国内牛羊肉供给大循环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党的农村工作条例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方案部署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这些都为我盟将农牧业资源、生态等比较优势转化发展优势，为农牧业农村牧区在新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bookmark: _Toc15748][bookmark: _Toc28873][bookmark: _Toc2951772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012][bookmark: _Toc11180]第三节 面临挑战
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日益趋紧。通过持续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京津风沙源治理、退化草原修复、矿山治理等系统性生态保护工程，全盟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但总体上草原生态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草原生态系统依然脆弱，局部超载过牧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退化、沙化趋势尚未得到全面扭转，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仍需进一步提升。全盟水资源量匮乏，可利用水资源较少，地均水资源量低于全国和全区平均水平，土地面积占全区17%，但水资源量仅为全区水资源总量的6%，农牧领域生产生活用水主要为地下水，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农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亟待提升。农牧业总体生产经营方式与现代产业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农牧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产业链条有待拓展延伸，特色产业发展不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畜牧业生产精细化程度较低，饲养管理规范化水平不高，牲畜繁成率和个体生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优质农畜产品有效供给与消费需求衔接还不相适应，初级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产业链条短，加工增值率低，效益实现不充分，市场竞争力较弱。三是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不多，带动能力不强，一二三产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健全，融合发展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四是部分地区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质检等关键环节缺乏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市场准入监管体系和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
[bookmark: _Toc59000477][bookmark: _Toc58870069]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相对滞后。农牧业生产设施条件还不够完善，科技装备水平相对落后，靠天种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农村牧区供水、供电、道路、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加强，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社保等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人居环境整治仍需加大力度，长效管护机制有待健全。农村牧区发展人才缺乏，农牧业兼业化、农村牧区空心化、农牧民老龄化问题突出。
[bookmark: _Toc17866][bookmark: _Toc20597][bookmark: _Toc59000493][bookmark: _Toc58870085][bookmark: _Toc12494][bookmark: _Toc25694][bookmark: _Toc24477][bookmark: _Toc20276][bookmark: _Toc2985][bookmark: _Toc10952][bookmark: _Toc24400]总的来看，“十四五”时期是加快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准确分析把握面临形势，更加注重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抢抓机遇、应对挑战，用更大的力度和更实的措施，推动全盟农牧业农村牧区发展再上新台阶。





[bookmark: _Toc18952][bookmark: _Toc27021][bookmark: _Toc27579][bookmark: _Toc9560]










[bookmark: _Toc71465642_WPSOffice_Level1]
[bookmark: _Toc22151][bookmark: _Toc31034][bookmark: _Toc24322][bookmark: _Toc7504688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615][bookmark: _Toc22275][bookmark: _Toc58870086][bookmark: _Toc1813][bookmark: _Toc59000494][bookmark: _Toc27155]第二章 发展思路与目标
第一节 战略导向
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推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高效转型”决策部署，积极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将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牧区延伸覆盖，将先进技术、现代装备和管理理念引入农牧业发展中，持续提高农牧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村牧区面貌，提升农牧民生活质量。要以保障农畜产品有效供给为基础，强化农牧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推进农牧业全产业链开发，加强农村牧区建设和治理，引导小农牧户和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牧民共同富裕，推动农牧业农村牧区全面振兴。
[bookmark: _Toc11292][bookmark: _Toc17495][bookmark: _Toc23115][bookmark: _Toc51381534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77]第二节 指导思想
[bookmark: _Toc5322][bookmark: _Toc58870087][bookmark: _Toc59000495][bookmark: _Toc60561651][bookmark: _Toc5419][bookmark: _Toc2603][bookmark: _Toc59000496][bookmark: _Toc3479][bookmark: _Toc58870088]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牧业农村牧区优先发展总方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服务于国家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定位，坚持农牧业现代化与农村牧区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绿色兴农兴牧、科技兴农兴牧、质量兴农兴牧，加快推进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高效转型，持续加强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快推动全盟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步伐。
[bookmark: _Toc29526][bookmark: _Toc65477114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542][bookmark: _Toc28274][bookmark: _Toc18774]第三节 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产、量水而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轮牧制度，优化农牧业布局和生产结构，推动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补齐短板。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补齐农牧业农村牧区基础设施滞后、要素配置不合理、公共服务能力不强、人才队伍紧缺等方面短板和弱项，推动农牧业农村牧区充分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
坚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围绕各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实际，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突出重点、有序推进。注重规划先行、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勇于改革创新，又坚守底线思维，合理设定阶段性目标任务，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统筹推进，久久为功。
坚持政府主导、农牧民主体。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顺应农牧民期盼，把维护农牧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牧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农牧民素质，促进农牧民持续增收，充分调动农牧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农牧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坚持市场导向、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激活主体，以农牧企业为载体，引导资源要素更多向农村牧区汇聚。充分发挥肉羊、肉牛等产业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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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全盟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牧业发展基础更加稳固，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稳步提高，农牧业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农村牧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初步构建，治理能力有效增强，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展望2035年，全盟农村牧区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基本实现。
	专栏1 “十四五”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主要指标

	序　号
	主要指标
	2020年
	2025年
	指标      属性

	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46.48
	>50
	约束性

	2
	肉类总产量（万吨）
	27.7
	>35
	预期性

	3
	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49.13
	55
	预期性

	4
	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53
	75
	预期性

	5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1
	>83
	约束性

	6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90
	92
	预期性

	7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98
	≧98
	预期性

	8
	农畜产品加工业与农牧业总产值比值
	1.3：1
	1.8：1
	预期性

	9
	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比例（%）
	76
	>85
	预期性

	10
	农村牧区自来水普及率（%）
	38
	42.5
	预期性

	11
	农村牧区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62
	≧70
	预期性

	12
	乡村医生中执业（助理）医师比例（%）
	10
	15
	预期性

	13
	乡镇（街道）范围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
	28
	50
	预期性

	14
	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8.5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预期性

	15
	集体收益10万元以上嘎查村占比（%）
	65
	100
	预期性

	16
	旗县级及以上文明嘎查村占比（%）
	74.5
	100
	预期性

	17
	农村牧区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
	10.6
	13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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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造优势特色农牧业
持续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推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向优质高效转型，争做自治区高质量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领头羊”。畜牧业，巩固“减羊增牛”政策成果，聚焦“一区一带”建设，不断做强做大肉羊、肉牛两大主导产业，做精奶、驼、马等特色畜牧业。种植业，坚持“为养而种、为工而种、为市而种”发展思路，稳步扩大青贮玉米、青谷草、青莜麦、苜蓿等优良牧草种植规模，不断做优马铃薯、蔬菜、燕麦、油料等特色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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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肉羊产业布局。重点在中北部和西部地区建设“锡林郭勒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造“中国生态羊都”金字招牌，形成以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乌拉盖管理区、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为重点的乌珠穆沁羊产业基地，以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和二连浩特市为重点的苏尼特羊产业基地，以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太仆寺旗为重点的察哈尔羊产业基地，以锡林浩特市和乌拉盖管理区国有农牧场为重点的肉羊谷饲育肥产业基地，全面提升肉羊养殖效益。到2025年，全盟天然放牧羊存栏稳定在1000万只，谷饲育肥羊达到200万只，羊肉产量达到19万吨。
加强肉羊良繁体系建设。抓好乌珠穆沁原种场、察哈尔种羊场为主的重点种羊场企业改制工作，开展种羊场、肉羊核心群质量提升工作，提升重点种羊场9处，建成扩繁场120处、核心群1600群，形成“重点种羊场+扩繁场+核心群”一体化发展的良种肉羊繁育体系，年供优质育成种公羊能力达到3.5万只以上。地方良种区域因地制宜推行种公羊集中管理模式，加大对嘎查、合作社、专业户为重点的种羊场集中管理点扶持力度，切实提高供种能力和群体质量。察哈尔羊饲养区应用德美羊开展纯繁和品种导血工作，扩大人工授精比重，提高供种能力，察哈尔羊人工授精率达到60%以上。
适度开展谷饲育肥。将经济杂交、谷饲育肥和错季出栏作为提高肉羊个体产值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抓手，坚持市场导向，在国有农牧场适度开展肉羊杂交育肥，以察哈尔羊、杜泊羊、萨福克羊为父本，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为母本，采用同期发情、人工授精技术进行经济杂交，生产的杂一代公母羔羊，通过谷饲育肥全部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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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做大优质肉牛产业
优化肉牛产业布局。重点在南部区域、沙区和主要水系流域建设以西门塔尔牛为主、安格斯牛为辅的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带。全域发展西门塔尔牛，以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正蓝旗、太仆寺旗等地区为重点发展安格斯牛，以西乌珠穆沁旗为重点发展优质夏洛莱牛，着力推动实现规模养殖、精深加工、市场拓展、产业链延伸目标。到2025年，全盟肉牛存栏达到200万头，牛肉产量达到16万吨。
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健全以肉牛核心育种场（种畜场）+扩繁场（核心群）+扩繁群（养殖户）为主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重点抓好种牛场、核心群建设，提升供种能力，满足全盟良种能繁母牛需求，向本交区提供合格种公牛。持续抓好冷配工作，农区以自然村为单位、南部牧区以浩特为单位、北部牧区以家庭牧场为单位布局，稳步提高冷配比重。到2025年，全盟种牛场达到30处、肉牛核心群达到350群，肉牛冷配比重达到50%以上，本交区全部选用三代以上合格种公牛配种。
抓好育成牛培育保护。以养殖大户、农牧民合作社为主体开展后备母牛、种公牛培育，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发展育成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强盟内调剂力度，有效解决良种牛外流及引进牛源短缺问题。
加快发展肉牛育肥产业。以南部旗县和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区为重点，发展肉牛育肥产业。鼓励养殖户进行改良配种，生产优质犊牛；支持合作社、农牧场和专业户开展育成牛培育，提供合格架子牛；支持龙头育肥加工企业（场）建设千头、万头以上规模大型育肥基地开展强度育肥。到2025年，全盟规模化肉牛育肥场达到65处，肉牛加工能力达到30万头以上。
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将核心群养殖户培育成科学饲养及繁成率示范户，发挥核心群示范带动作用。注重转变饲养方式，推行农区全谷饲、南部牧区半谷饲半放牧、北部牧区放牧加补饲的饲养方式，形成北部生态放养、南部谷饲圈养的优质肉牛产业发展新格局。注重营养搭配，大力推广全混日粮（TMR）饲喂模式和标准化饲养技术，重点解决好过冬畜补饲问题。加强农牧民算账养畜、科学养牛宣传引导，创建一批算账养畜示范户。到2025年，肉牛繁殖成活率达到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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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奶产业布局。以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等地区为主，加快发展乳肉兼用西门塔尔牛，建设绿色有机奶源基地；以大中型奶牛养殖企业为主，因地制宜发展荷斯坦奶牛、娟姗牛，建设以锡林浩特市、镶黄旗、正蓝旗、太仆寺旗、多伦县等地区为主的高标准高质量奶源基地。为中小奶牛养殖户广泛推广应用小型挤奶设备，代替人工挤奶。积极发展牧区挤奶马、驼，以阿巴嘎旗、锡林浩特市、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旗等地区为重点，发展策格（马奶）产业；以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为重点，统筹发展驼奶产业，培育特色高品质奶源基地。到2025年，全盟奶牛存栏达到32万头，奶产量达到60万吨。
提高奶业经济效益。鼓励引导家庭奶牛养殖户规模化经营，推动现有中小规模养殖场改造升级，支持大型乳品企业建设乳业创新园区，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逐步提高科学养殖水平，稳定奶源供给，保障原奶品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生产企业、小作坊、养殖户和行业协会共同建立协商机制，稳定生鲜乳购销关系，形成价格稳定、供应充足的利益共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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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骆驼产业发展。以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和二连浩特市为重点，建设骆驼养殖基地，培育发展以乳、肉、毛为主的骆驼产业。加强双峰驼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按照“以优配优、保优去劣”原则，加强种公驼集中管理、畜种资源改良和适龄母驼规范化管理。到2025年，骆驼存栏稳定在1.5万头，建立苏尼特双峰驼选育保护基地2处，培育养殖专业户100户。
因地制宜发展马产业。实施蒙古马保护、新品系培育、乳用型进口马扩繁和马产品开发利用等工作，着力推进“中国马都”建设，打造现代良种马繁育基地、马文化旅游基地、马竞技赛事基地和马产品研发加工基地。到2025年，马存栏稳定在20万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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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8870098][bookmark: _Toc59000506]大力推进饲草产业发展。着力建设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乌拉盖管理区、锡林浩特市及阿巴嘎旗部分地区集中连片规模化天然打草场。坚持“为养而种”，稳步扩大青贮玉米、青谷草、青莜麦、苜蓿等优良牧草种植规模，提高饲草供应与草食家畜养殖规模、利用模式的适配度，促进种植业与养殖业良性循环发展。加强饲草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实施“粮改饲”，推广人工种草、草田轮作、草畜配套等实用技术和机械装备。支持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进行饲料用玉米、燕麦、苜蓿等优良饲草新品种的培育及推广工作。坚持“量水而行”，以北部农牧交错带和南部旗县为主推广适合耐旱、耐寒、节水的饲草品种。发挥我盟天然牧草优质品种多、营养丰富的特点，打造绿色、有机饲草品牌。完善饲草储备制度，健全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三级储草体系，保障不同季节、不同地区间稳定供给。到2025年，全盟天然打草场面积稳定在3000万亩，人工种草面积稳定在110万亩，年打储草25亿公斤。
加快提升现代马铃薯产业。坚持“稳定面积、优化品质、提高效益”原则，优化种薯和商品薯产业布局，逐步将我盟建设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马铃薯优质种薯生产基地和国家绿色优质商品薯生产基地。以太仆寺旗、多伦县、正蓝旗、正镶白旗、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为主，建设种薯重点发展区；以太仆寺旗、多伦县、正蓝旗、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为主，建设商品薯重点发展区。扶持现代化马铃薯精深加工企业发展，带动建设专用薯扩繁专业乡、专业村和专业户。到2025年，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种植面积分别达到10万亩和70万亩，产量达到30万吨。
稳步壮大冷凉蔬菜产业。以太仆寺旗、多伦县、正镶白旗、正蓝旗、锡林浩特市为重点，扩大“西兰花、胡萝卜、娃娃菜、甘蓝、西芹、菜花、洋葱”等优势冷凉蔬菜种植规模。以太仆寺旗、多伦县、正蓝旗、正镶白旗、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等集中连片区域为重点，发展设施蔬菜。大力推广轻简栽培、水肥一体、立体种植、绿色防控等技术。发展净菜加工和冷链物流产业，支持蔬菜外运，做精做优绿色、有机果蔬产品，着力打造服务盟内、面向京北的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到2025年，冷凉蔬菜和温室大棚种植面积分别达到18万亩和2万亩，产量达到60万吨。
着力发展其他特色种植业。以太仆寺旗为重点，推进燕麦良种繁育、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建设“产购储加销”一体化燕麦产业基地。依托“太仆寺旗藜麦”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引导藜麦标准化种植加工，打造具有地域优势的藜麦产业基地。发挥“红井源”名牌产品优势，建设地方特色胡麻种植基地。以太仆寺旗、多伦县、正蓝旗为重点，加快中（蒙）药材产业发展，提升药材品质。以乌拉盖管理区、锡林浩特市为重点，发挥“锡林河”和“白音锡勒牧场”小麦粉优势，集约发展有机小麦产业。到2025年，特色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80万亩，产量达到17万吨。
	专栏2  优势特色农牧业发展重点工程

	1.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展。实施自治区肉牛产业化项目，完善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重点围绕良种扩繁、育成育肥、饲养管理等关键环节，高质量建设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带。
2.现代肉羊产业发展。实施国家肉羊产业集群项目，落实国家、自治区种公羊补贴政策，制定谷饲羊发展扶持办法，重点围绕选育提高、杂交育肥、饲养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加强“锡林郭勒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
3.奶业振兴。加强奶源基地建设，鼓励引导奶牛养殖规模化经营，实施中小奶畜养殖场提升改造项目和传统奶食品加工标准化改造项目，推动传统乳制品产业提档升级。
4.马产业发展。落实蒙古马保护补贴政策，开展定向培育产品马、竞技马、仪仗马等新品种新品系和良种马繁育工作，促进马产业健康发展。
5.骆驼产业发展。加大苏尼特双峰驼种质资源保护，统筹发展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市等地骆驼养殖基地和驼奶生产基地。
6.草畜一体化发展。推行种养结合、农牧循环，持续实施“粮改饲”项目，推进草畜一体发展，建立健全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三级储草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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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887]
[bookmark: _Toc75046881_WPSOffice_Level1]第四章 推动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和产业发展重点区域，以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为目标，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与产业链延伸有机结合，深度推进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bookmark: _Toc8622][bookmark: _Toc26164][bookmark: _Toc13132][bookmark: _Toc180640309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979]第一节 加快推进农牧产业集群发展
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资源禀赋和产业比较优势为基础，突出集群成链，聚集资源要素，做强做优肉羊、肉牛两大优势产业集群，稳步推进奶、驼、马、饲草料、马铃薯、蔬菜、燕麦、油料、杂粮杂豆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着力打造涵盖生产、加工、流通、科技、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优化农畜产品加工园区布局，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加工流通环节向农村牧区下沉，逐步改变加工在城市、原料在农村牧区的状况，将产业增值效益更多的留在县域、留给农牧民，促进形成产业规模大、融合层次深、增值幅度高、质量效益好的产业发展新局面。到2025年，力争创建1个国家级产业集群。
[bookmark: _Toc25008][bookmark: _Toc1121][bookmark: _Toc18904][bookmark: _Toc16984]加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创建。聚焦规模化种养基地建设，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现代生产要素聚集，支持产业特色优势明显、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建设水平区域领先、绿色发展成效突出的地区，创建“生产+加工+科技”的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区。以锡林浩特市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创建工作为引领，全面推进产业园创建工作，努力建设产业特色鲜明、要素高度聚集、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绿色、辐射带动有力的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区。到2025年，力争创建2个自治区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推动产业强镇示范建设。聚焦产业发展重点苏木乡镇，引导农牧业产业向优势产业带集聚，向产业聚集区集中，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和运行效率。提升生产基地、仓储保鲜、加工营销等设施设备水平，打造主导产业突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创业活跃、产村产城一体的农牧业产业强镇，示范带动农村牧区产业转型升级。到2025年，力争创建3个国家级产业强镇。
[bookmark: _Toc6631][bookmark: _Toc60561662][bookmark: _Toc2013][bookmark: _Toc22028][bookmark: _Toc32650][bookmark: _Toc59000515][bookmark: _Toc58870107][bookmark: _Toc30397]加快重点产业全产业链建设。聚焦肉羊、肉牛、奶业、马铃薯等重点产业，找准强链、补链、延链、固链环节，以“链长制”为抓手，通过搭建平台、激发活力、科技创新和畅通要素等措施，稳步推动重点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发挥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产业化联合体带动作用，组织育种育苗、生产基地、仓储设施、科研院所、加工流通、产业协会、服务机构、电商平台、融资机构等经营主体，分区域、分产业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运营模式，构建现代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bookmark: _Toc725736920_WPSOffice_Level2]第二节 提升农畜产品加工能力和水平
提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发挥锡林郭勒优质特色农畜产品集群优势，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打造一批绿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利用肉、乳、皮、脏器等畜产品资源，升级延伸生熟肉类、高端乳品、生物医药、保健食品等产业链。利用绿色农产品资源，升级延伸粮食、果蔬、油料、食糖、饲料、药材等精深加工产业链。提高传统奶制品、策格、亚麻籽油等产品的产业化、规模化水平。打造以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区为重点的牛羊肉加工基地，打造以正蓝旗、镶黄旗、正镶白旗、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等地区为重点的传统奶制品加工基地，重点在南部农区建设甜菜、油料、马铃薯、燕麦、藜麦等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到2025年，全盟农畜产品加工业与农牧业总产值比达到1.8：1，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5%以上。
推动特色乳制品产业提档升级。完善地方特色乳制品奶源生产、加工工艺、产品标准体系和SC认证，促进乳制品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加强乳制品营养健康、高端产品、质量保障等方面研发和应用，推动乳制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开展地方特色乳制品加工标准化改造，支持以传统生产方式为基础，利用现代化生产设备进行地方特色乳制品企业化生产，着力培育一批小而精、小而优、小而强的传统奶制品加工坊。鼓励发展奶酪等干乳制品生产，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挖掘马奶、驼奶保健价值，推广策格、驼奶等产品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延伸加工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到2025年，创建传统奶制品标准化示范加工坊200家以上。
加强农畜副产品综合利用。按照集约节约、绿色发展要求，鼓励引导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副产物循环高值梯次利用。加快绒毛、骨、血、脏器等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材料，实现资源多次增值、节能减排。支持龙头企业采取先进的提取、分离与制备技术，加快推进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提升农畜产品综合利用水平。
[bookmark: _Toc60561663][bookmark: _Toc25218][bookmark: _Toc11956][bookmark: _Toc5498][bookmark: _Toc9925][bookmark: _Toc2023337273_WPSOffice_Level2]第三节 完善农畜产品流通体系
[bookmark: _Toc58870108][bookmark: _Toc25670][bookmark: _Toc59000516]推进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农村牧区商贸流通转型升级，有效解决和避免农畜产品产销对接不畅、应急保供不稳等问题，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引导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走出去”，扩大产销对接，激励经营主体在区内外重要消费市场建立直销配送网络。支持供销、邮政、快递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向苏木乡镇和嘎查村延伸，建设现代化农畜产品仓储物流体系。支持农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和饲草料交易市场建设，畅通农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物流通道，保障农牧业生产资料供应。
加快农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实施农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示范基地项目，完善区域性农畜产品产地仓储冷链物流设施，加快农畜产品分拨、包装、预冷等集配装备和分拨仓、前置仓等仓储设施建设。支持苏木乡镇仓储冷链物流设施、嘎查村级仓储保鲜设施和电商服务设施建设，依托农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项目，重点建设一批马铃薯储窖、果蔬储藏库、畜产品保鲜冷链物流等产地初加工设施，改善仓储运输条件，实现错峰上市。推动航空冷链物流体系发展，保障温敏农畜产品航空运输安全，补齐我盟冷链物流短板。
发展农村牧区电子商务。深入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牧区综合示范工程，打造“互联网+流通+服务”新模式，健全农村牧区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扩大电子商务农村牧区覆盖面。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牧业产业模式，开展“数商兴农”，以电商为核心打造上联生产、下联消费的新型农畜产品供应链条。积极推广“电商企业+合作社+农牧户”、“电商企业+龙头企业+农牧户”等发展模式，探索政府参与打造带货平台、带货基地等方式，支持网红、直播等新型经营模式发展，鼓励电商企业与农牧户“结对子”，让电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到2025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盟的电子商务服务支撑体系。
[bookmark: _Toc59000523][bookmark: _Toc19740][bookmark: _Toc212817064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996][bookmark: _Toc60561664][bookmark: _Toc1761][bookmark: _Toc17956][bookmark: _Toc58870115][bookmark: _Toc54452251][bookmark: _Toc59000519][bookmark: _Toc58870111][bookmark: _Toc13941][bookmark: _Toc54452256][bookmark: _Toc14314]第四节 发展农村牧区休闲旅游
优化农村牧区休闲旅游布局。依托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线路产品，打破行政区域壁垒，鼓励旗县市（区）互联互通，构建“一区、一线、两都、四片区、四环线、九组团”的总体空间布局结构，发展农村牧区休闲旅游。依托都市农牧业生产生态资源和城郊区位优势，发展农牧业生产体验、科普教育、健康养生等旅游业态。依托优质自然资源，加快形成一批高质量、精品化的旅游农牧场，实现与景区功能互补，建设农村牧区特色休闲旅游功能区。
实施农村牧区休闲旅游精品工程。发挥重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带动作用，加强规划引领，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依托草原畜牧业、特色种养殖、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着力推进产村融合发展，建设一批设施完备、业态丰富、功能完善、知名度高和影响力强的休闲旅游重点村镇。打造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根据休闲旅游消费升级需要，推介一批视觉美丽、体验美妙、内涵美好的农村牧区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bookmark: _Toc60561666][bookmark: _Toc22225][bookmark: _Toc1991][bookmark: _Toc1603][bookmark: _Toc10188][bookmark: _Toc1158793739_WPSOffice_Level2]提升农村牧区休闲旅游品质。开发特色资源，发掘农牧业多种功能和农村牧区多重价值，发展特色突出、主题鲜明的农村牧区休闲旅游项目。坚持个性化、特色化发展方向，依托太仆寺旗御马苑景区、多伦湖景区、元上都遗址旅游区、蒙古汗城景区、乌拉盖九曲弯等旅游景区，开发田园养生、研学科普、农耕体验、休闲垂钓、民宿康养等休闲农牧业。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农村牧区休闲旅游地区水、电、路、讯、网等设施建设，改善餐饮、住宿、休闲、体验、购物、停车等设施条件。加强部门联动，强化监管责任，提升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等公共管理服务水平。
第五节 培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加强区域公用品牌顶层设计。强化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工作，突出顶层规划，立足资源禀赋，以市场为导向，重点扶持优势产业，以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带动品牌产业链条各利益主体共同提效增收。通过专业机构制定各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战略规划，理顺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关系，突出重点、集中力量，稳步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工作。
打造核心产业品牌。落实《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要求，全面推进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运营，抓好品质管控、品牌宣传、渠道建设各项工作，通过提升锡林郭勒羊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肉羊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稳步推进锡林郭勒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加强“华西牛”新品种培育与“草原安格斯”、“草原夏洛莱”等新品系培育，积极打造以西门塔尔牛为主的中高端消费市场，以安格斯肉牛为主的高端消费市场。打造“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开展锡林郭勒奶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注册，制定实施品牌使用管理办法，做好品牌运营管理。鼓励支持开展阿巴嘎策格、苏尼特双峰驼、太仆寺旗藜麦等县域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到2025年，锡林郭勒农畜产品品牌效应显著提升，培育有较高知名度的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3个以上。
完善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运行机制。制定品牌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标准体系，加强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生产环境和产品质量监管，严把品牌产品检验关，设置达标生产基地奖励政策，加强标准示范推广，强化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事业单位运营及行业协会产业管理作用，采取授权、订单等模式，确定龙头企业、合作社、农牧户间合作模式，明确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间的联合关系。构建品牌线上线下立体化市场营销体系，多方合作构建通达的物流体系。建设集办公、科研、贸易、物流、产业规划、大数据平台等为一体的品牌发展基地，整合优质资源，招募产品加工、高新技术、电商物流、产品销售等企业入驻，广泛汇集人才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助推区域公用品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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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订单生产、保底收购、托管服务、股份合作、利润返还、土地流转、吸纳就业等多种形式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可复制推广模式。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加快培育家庭农牧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农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1.大力发展现代家庭农牧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联户经营的新型现代家庭农牧场，健全家庭农牧场名录管理制度，引导土地草牧场资源适度集聚，鼓励支持创办专业化、集约化的适度规模家庭农牧场、旅游牧场。开展家庭农牧场示范旗县创建工作，强化典型引领作用。加强标准化生产基地、标准化生产示范农牧场、规模化养殖场建设，指导家庭农牧场按照农牧业生产技术规范，建立可追溯生产记录，实现按标生产、优质优价。到2025年，力争各级示范家庭农牧场达到2000家。
2.规范提升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对农牧民合作社生产、供销、信用合作进行功能定位，对现有农牧民合作社进行规范提升。开展农牧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工作，完善示范社评定指标体系，加强国家、自治区、盟、旗示范社四级联创，推进农牧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试点工作。注重培育多种形式的新型农牧民合作组织，引导农牧户进行资源整合、统一管理、联户规模经营，开展资源、资本、劳动、技术和销售等方面合作与联合。到2025年，力争各级示范农牧民合作社达到500个。
3.大力培育农牧业龙头企业。加大对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培育一批技术先进、行业集中度高、品牌影响大、产业链条长、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组建培育一批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构建上下游相互衔接配套的全产业链，完善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生产大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加强龙头企业监测认定工作。到2025年，盟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20家，培育认定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20个、盟级农牧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40个。
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农牧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及时为农牧户提供先进实用品种、技术和装备，强化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带动促进作用，推动农牧户生产与现代农牧产业发展有机衔接。到2025年，力争全面实行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农业生产托管社会化面积达到30万亩以上，从事农牧业生产、畜牧兽医、饲草料储备及农牧业信息化等方面社会化服务主体达到200个以上。
1.完善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农牧业生产性服务业，鼓励苏木乡镇农技推广、动植物防疫、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围绕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拓展服务范围。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农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政府购买、定向委托、奖励补助等措施，引进和培育一批由企业、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牵头组建的农牧业服务组织，逐步构建专业化分工、服务体系充足、供需匹配的新型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市场运作、试点先行原则，重点抓好疫病防治、饲草料保障、羊毛修剪、畜禽粪污处理、兽医服务、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开展示范创建活动、培育一批“专业技术高、服务能力强、社会反映好”的示范服务组织。
2.提升农牧业生产性服务能力。结合标准化生产和高效节水行动计划，引导生产性服务组织与农牧户以合作、承包、托管、半托管、参股、互助联营等形式，带动农牧户参与高效节水建设和标准化生产。鼓励引导农机服务主体通过跨区作业、订单作业、生产托管等多种形式，开展高效便捷的农机作业服务，推广“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等服务模式，增强农机农艺融合和先进技术应用能力。抓好太仆寺旗社会化服务拓展延伸试点工作，探索符合我盟实际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加强社会化服务工作调查研究，总结典型经验，推广创新做法，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3.推进智慧农牧业发展。鼓励互联网企业建立产加销衔接的农牧业服务平台，加强农牧业信息监测预警和发布。发挥“12316”三农服务热线和“两微一端一门户”服务功能，提高农牧业综合信息化服务水平。鼓励对农牧业生产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广适合农村牧区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加强农牧业遥感和物联网应用，提高农牧业发展智能化水平。加快智慧牧场建设，推进肉羊、肉牛、奶牛养殖牧场的智能化改造，配套完善电子识别、智能监控、精准饲喂、粪污处理等数字化设备，带动全盟畜牧业生产现代化发展。
	专栏3  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工程

	1.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围绕肉羊、肉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重点支持规模生产基地标准化和商品化生产、农畜产品初加工、深加工和物流设施建设、农牧业全产业链数字化等新基建建设、市场品牌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壮大等方面，打造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
2.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创建。以旗县为单位，按照“主导产业特色优势明显、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建设水平区域领先、绿色发展成效突出、带动农牧民作用显著、政策支持措施有力和组织管理健全完善”等创建条件和要求，大力开展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创建工作，推动县域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3.产业强镇建设。以苏木乡镇为单位，着眼产业发展，聚焦培育龙头企业和产业化联合体，支持主导产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由大变强，推动产城融合、产村融合发展，打造综合服务功能强、宜居宜业的农村牧区产业融合综合体。
 4.农牧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加强资源整合、政策集成，改善物质装备技术条件，以旗县为创建单位，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5.“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带动农牧户效果、品牌影响和组织化水平等方面，积极打造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示范带动乡土特色产业发展。
6.重点产业全产业链建设。肉羊产业，依托“锡林郭勒羊”品牌优势，重点围绕养殖能力与加工能力匹配问题，分区域、分品种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适度发展肉羊谷饲育肥产业，推动肉羊全产业一体化发展。肉牛产业，聚焦育种、饲草供给、屠宰加工、养殖育肥、精深加工、品牌塑造等重点方面，持续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推进“锡林郭勒牛”品牌建设，统筹布局打造优质良种肉牛全产业发展链条。奶产业，突出“锡林郭勒奶酪”品牌优势，提升优质饲草料供给保障能力，加强中小养殖场和民族奶制品加工坊改造升级，密切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在秉承传统生产加工技艺的基础上，向市场化、精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等多元化方向发展，稳步提高民族传统奶制品全产业链发展效益。马铃薯产业，突出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大力发展马铃薯标准化原料基地建设和精深加工，夯实马铃薯全产业链条发展基础。
7.农畜产品加工提升。加快推进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重点围绕加工转化率偏低和发展潜力较大的加工产业和地区，支持农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扩能改造、研发创新和精深加工，稳步提高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增值水平。
8.农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重点在特色农畜产品优势区和鲜活农畜产品主产区，支持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结合实际需要，建设产地小型冷藏保鲜设施，提升农畜产品仓储保鲜能力和冷链流通率，减少产后损失，保障产品质量。
9.农村牧区休闲旅游。按照“核心突破、多点提升、配套发展、全域旅游”思路，以资源组合、景区联合、线路整合、产业聚合为牵引，建设高品质旅游线路和景区、度假区，拓展自驾探险游、冰雪体验游、健康养生游、摄影采风游、边境跨境游等旅游形态，着力构建全域、全季、全业态的农村牧区休闲旅游发展新格局。
10.现代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落实各级扶持政策，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全面促进农牧户和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到2025年，全盟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比例达到88%，紧密型比例达到60%以上。
11.产业化联合体培育。加强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工作，稳步实现联合体中各类经营主体联结紧密、分工明确、链条完整、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目标，引领全盟农牧业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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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重点构建粮食生产、种业振兴、科技支撑、人才建设、质量保障、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控等农牧业发展综合保障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稳步推动农牧业与农村牧区现代化事业融入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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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党政同责扛起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夯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物质基础，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和“菜篮子”盟（市）长负责制，落实种粮补贴政策，实施高效增粮示范行动，切实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推广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和种植绿肥等技术措施，推进耕地轮作常态化，提高耕地质量和粮食产能。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管护，突出政策项目导向，充分调动和保护重农抓粮、务农种粮积极性，有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副产品供给。到2025年，全盟粮食播种面积达到230万亩，产量达到50万吨。
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加强占用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坚决守住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粮食生产功能区三项指标。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稳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和违背自然规律绿化造林、挖湖造景等，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料生产。明确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不同的管制目标和管制强度，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监管和耕地种粮情况监测评价，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统筹利用撂荒地发展农牧业生产。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以“节水”为中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填平补齐、扬长避短”的原则，采取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科技服务和建后管护等综合配套措施，夯实生态高效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到2025年，力争新建高标准农田22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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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全面开展农牧业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对全盟农作物、畜禽和牧草种质资源开展系统性普查收集，开展良种登记、生产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等工作，完善系谱档案。按照地方品种资源“应保尽保”原则，实施畜禽保种工程项目，对纳入畜禽资源保护名录的品种划定保护区，建立保种场，落实保护主体，通过选育提高，加大优良地方家畜品种保护力度。积极申请将苏尼特双峰驼、乌珠穆沁白山羊纳入畜禽资源保护名录。落实种畜禽市场日常监管责任，加大种畜禽市场行政执法力度和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及无许可证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实现种畜禽市场监管制度化、常态化，切实维护优良种畜禽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支持种业基地建设。加强畜禽良种选育，加快推进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察哈尔羊纯种扩繁，重点抓好优质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华西牛培育扩繁。支持育种企业与科研院所、技术推广部门联合育种推广，扩大优势品种核心群规模，增强制种能力。推进马铃薯种薯基地建设，以多伦县、太仆寺旗、正蓝旗为重点，发挥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和马铃薯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构建完善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建成一批标准化马铃薯种子生产基地。到2025年，全盟种业发展取得突出成效，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力争达到98%以上，畜禽良种化率稳定在97％以上，培育扶持2家以上市场竞争力、创新力、引领力较强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龙头企业，力争国家肉羊肉牛核心育种场达到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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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牧业关键技术攻坚。加强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合作，聚焦生物育种、高效种养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草畜一体化、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防控、农田土壤墒情监测、农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智慧农牧业、农牧业机械装备、农牧业绿色投入品等关键领域，着力突破制约农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加快研发和创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及产品，加速农牧科技应用成果转化应用。到2025年，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
提高农技推广服务供给能力。按照“示范推广到位、培训指导到位、产业引领到位”要求，加强试验示范基地、农牧业科技园区、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科技专家大（小）院、星创天地、众创空间、“12396”服务等基地和平台建设力度，引进推广“资源节约、增产增效、生态环保、质量安全”的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模式，推进产学研、农科教相结合，提升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效能。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引领指导作用，完善以“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主体+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广泛组织开展实操实训工作，畅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符合岗位要求的大学毕业生、乡土专家等充实到基层农技服务队伍中，点对点为农牧民提供技术服务。推进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互补和深度融合，建设“一主多元”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到2025年，培育盟级以上农牧业科技园区7家，建设科技专家大（小）院30个，新增科技特派员工作站10家，向农村牧区和企业转化推广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100项以上。
提升农牧业机械化水平。依托天然草场、人工草场、“粮改饲”优质高产饲料规模化种植区，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机械化，重点推广大型高端饲草料生产加工机械化技术与装备，推动饲草料生产机械化转型升级。聚焦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机械化薄弱环节，大力推广牧草补播、切根改良、野生草种采集、牧草种子清选加工、草原生物灾害防治、精准施药和绿色防控等机械化技术。推进粮食作物和战略性经济作物育、耕、种、管、收、运、贮、初加工等薄弱环节先进农机装备应用。加快发展“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等农机服务新模式，推进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旗县建设。以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为推手，面向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等领域和环节，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机械化技术。鼓励农牧业生产与大数据、物联网、空间信息、智能装备深度融合，提升农牧业机械数字化水平。到2025年，全盟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2%，经济特色作物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设施农业、畜牧养殖和农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达到50%以上。
[bookmark: _Toc28305][bookmark: _Toc12305][bookmark: _Toc119312106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98]第四节 加强农村牧区人才队伍建设
大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各级重大人才工程、人才专项优先支持农牧发展领域，加强科研杰出人才培养，加快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和团队。推广科技特派员创业、科技专家咨询、“三区”科技人员服务等模式，构建“科技特派员+项目+农牧户”的创新服务体系，推动科技人才和团队向农村牧区集聚。实施基层农技人员能力提升工程，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补助项目建设，分层次组织农技人员参加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养、异地研修、集中培训和现场实训，提高专业素质和技术能力。支持基层农技推广队伍中非专业和低学历人员，通过在职研修等方式进行学历提升教育。以提升农牧民科技文化素质为重点，全面提高农牧民科学生产和科学经营能力。
加快培养农牧业生产经营人才。依托国家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重点培育农牧业经理人、种养殖大户管理者和专业性服务人才等高素质农牧民。聚焦项目支持、生产指导、质量管理和对接市场等方面，突出抓好家庭农牧场经营者、农牧民合作社带头人培育工作。实施农村牧区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加强培训基地建设，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村牧区实用人才带头人。充分利用现有网络教育资源，加强农牧民在线教育培训。
积极培育农村牧区二三产业人才。深入实施农村牧区创业创新带头人培育行动，加大扶持和培育一批扎根基层、服务农牧业、带动农牧民的创业创新群体，不断改善农村牧区创业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农村牧区创业实训基地。壮大新一代农村牧区企业家队伍，通过专题培训、实践锻炼、学习交流等方式，完善农村牧区企业家培训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农村牧区电商人才培育，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电商创业、电商服务人才队伍。挖掘培养手工业者、传统艺人，传承发展传统工艺。
统筹培养农村牧区公共服务人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公开招聘、校园招聘、特岗招聘等方式，补充乡村教师队伍，加大骨干教师培养力度，健全乡村教师发展体系。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农村牧区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优化岗位设置，强化待遇补助和继续教育，改善农村牧区卫生服务和治理水平。加强农村牧区文化旅游人才和规划建设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培养一批乡村文艺社团、创作团队、文化志愿者、非遗传承人和乡村旅游示范者，着力培育一批修路工、水利员、改厕专家、农村牧区住房建设辅导员等专业人员。
[bookmark: _Toc2424][bookmark: _Toc10488][bookmark: _Toc32722][bookmark: _Toc18624]全面落实人才返乡留乡政策。充分利用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吸引农牧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和科技人员返乡下乡创业创新。加强对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培养，强化创业创新群体的技能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引导返乡下乡人员通过承包、租赁、参股、合作等多种形式，领办创办家庭农牧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农牧业企业和农牧业生产性服务组织，丰富创业创新方式。依托现有各类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公益性农畜产品市场和园区（基地），为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提供政策咨询、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做好返乡下乡人员在土地草原流转、项目选择、科技推广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保障工作。
第五节 强化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59000578][bookmark: _Toc58870205][bookmark: _Toc27122]提升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扎实开展春秋两季集中免疫工作，做好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稳步推进落实“先打后补”等防疫政策。加大布鲁氏菌病等人畜共患病防治力度，采取“免疫、监测、检疫、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综合性防控措施，巩固和扩大防控成效。提升动物疫情应急保障能力，加强监测和流调，提高预警预报能力，严防外来疫病的传入和发生，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完善盟、旗、苏木乡镇三级兽医实验室建设工作，通过仪器设备购入、实验室改扩建将盟级实验室打造成覆盖周边的区域型兽医实验室。加强兽医机构队伍和能力建设，强化嘎查村防疫员管理和培训，进一步完善嘎查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管理责任制和绩效考核制度。
建设绿色植物保护体系。全面落实“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和“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加强重大病虫害和区域性突发病虫害的监测预警，实现调查观测规范化、数据传递网络化、预报信息可视化、监测管理制度化。加强对农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农药产品的质量监管，杜绝销售使用国家禁限用的高剧毒农药。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降低、控制病虫害的危害损失。加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生态调控和安全用药等技术的推广力度，科学、合理、安全使用农药，确保农作物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加强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加快水生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推进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加大监督抽查力度，推动建立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探索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施水生动物防疫保障工程，加强建设重点旗县水生动物防疫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水生动物疫病监控、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等相关工作，推广鱼病防控远程诊断辅助系统应用。
[bookmark: _Toc1151][bookmark: _Toc18066][bookmark: _Toc60561671][bookmark: _Toc58870206][bookmark: _Toc25465][bookmark: _Toc5938][bookmark: _Toc59000579][bookmark: _Toc1139926503_WPSOffice_Level2]第六节 健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把推行农牧业生产标准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主要途径，坚持“无标建标、有标提标”，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生产技术标准，按标订单、对标生产，优化结构、提高品质、增加效益。推行品种繁育、棚舍建设、饲料生产、饲养管理、粪污处理、疫病防控、投入品使用等关键种养环节标准化作业，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建立结构合理的农牧业标准体系。加大农畜产品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执行力度，支持肉牛、肉羊、马铃薯、蔬菜等产业生产标准化，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提升科学种养标准化水平。到2025年，全盟主要作物标准化生产技术覆盖率达到70%，畜牧业关键环节标准化技术覆盖率保持在50%以上。
提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落实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加强农畜产品准出和市场准入监管措施，全面实行食用农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完善产地准出、市场准入衔接机制。实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执法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落实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基层属地管理、网格化管理制度，推行农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承诺制，提高基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服务能力。整合检测资源，建立盟级综合质检机构，完善现有通过“双认证”的旗县级农畜产品质检站建设，进一步提高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预警能力，强化检打联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案件，确保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农牧业生产经营秩序。持续开展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旗县创建活动，整体提升区域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强化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工作，开展特色农畜产品品质评鉴和风险评估，全面做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到2025年，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bookmark: _Toc10267][bookmark: _Toc11366][bookmark: _Toc12228][bookmark: _Toc129657301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910]第七节 增强农牧业抗风险能力
完善农牧业保险政策体系，推动政策性保险扩面、增品、提标，降低农牧户生产经营风险。推进肉牛、肉羊养殖保险工作，建立健全农作物保险制度。全面开展农牧业大灾保险，鼓励开展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等工作。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牧区设立基层服务网点，逐步实现保险机构旗县级全覆盖。加强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健全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制度，完善灾害监测预报、快速评估、预警发布、应急处置和风险管控机制，全面提高农牧业抵御旱灾、洪灾、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建立农牧业应急储备体系，建设救灾物资储备库，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指导开展农机、农药、兽药和渔业等农牧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专栏4  统筹发展与安全工程

	1.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聚焦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粮食种植地区，实施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工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2.农业高效节水。推广潜埋滴灌、膜下滴灌等技术措施，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面配套高效节水措施。到2025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保持在0.76以上。
3.种业振兴行动。制定种业振兴方案，实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以优质农牧业种源基地建设为核心，以优良地方家畜种质资源保护为重点，以提升肉羊、肉牛和马铃薯等核心种源自给率、培育自主品种为目标，大力培育畜禽、农作物优良品种，支持繁育基地建设和育繁推企业发展。
4.农牧业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以科技特派员、现代农牧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等为重点，加快推动农牧业科技示范与应用。
5.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壮大科技特派员和农技人员队伍，培育农牧业科技服务企业，打造区域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
6.农牧业科技园区建设。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管理制度，打造涉农涉牧企业孵化、科技服务、农牧民技能培训的载体和科技创新创业基地，切实发挥科技在农牧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7.创业创新带头人培育。打造农村牧区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培育农村牧区创业创新带头人，带动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就业。到2025年，建设创业孵化基地18个，每年培训新型职业农牧民、农村牧区经济带头人、实用人才带头人不少于5000人。
8.高素质农牧民培育。以加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牧民队伍为目标，通过就地培养、吸引提升等方式，分产业、分阶段对农牧民进行教育培训，每年培育高素质农牧民1500人。
9.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压实地方属地管理责任和农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试行农畜产品合格证制度，支持苏木乡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标准化建设，实现网格化管理。开展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通过数据分析结果，为指导生产和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10.动物防疫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和植物病虫害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及卫生监督执法，构建上下贯通、横向协调、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动植物保护体系，不断提升全盟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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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4771145_WPSOffice_Level1]第六章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bookmark: _Toc59000533][bookmark: _Toc58870125]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位置，以农村牧区宜居宜业为目标，补短板强弱项，把“硬件”建设好，把“软件”开发好，加强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整治提升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推进农村牧区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农村牧区全面振兴。
[bookmark: _Toc109290303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976][bookmark: _Toc27746][bookmark: _Toc5007][bookmark: _Toc13077]第一节 科学规划嘎查村建设
[bookmark: _Toc57041399]以村庄分类和村庄布局工作为前提，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鼓励推行多规合一，在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的基础上，分类推进村庄规划工作，严肃查处违规乱建行为。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到2025年，实现嘎查村规划管理全覆盖。
[bookmark: _Toc15024][bookmark: _Toc58870126][bookmark: _Toc32218][bookmark: _Toc19878][bookmark: _Toc12104527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09][bookmark: _Toc59000534][bookmark: _Toc57041400]第二节 加强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
保障农村牧区安全饮水供给。通过新建或改造集中供水工程、建设水源井和储水窖等方式，全力推进饮水安全工程，巩固提升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水平，为农牧民提供节水、方便、舒适、安全、环保的用水服务，为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优化的用水环境，推进生产、生活、产业发展用水现代化。到2025年，解决全盟农村牧区3.92万人饮水安全保障和提升问题，自来水普及率达到42.5%。
提升农牧民用电保障水平。完善站点布局，缩短供电半径，实现“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进一步加大农村牧区特别是边远地区电网升级改造力度，优化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点布局，在达到电网安全运行和电能质量的前提下，促进常电网络系统不断向草原腹地深处推进，实施新能源转网电工程。积极引入技术成熟的风光互补企业，加大对不具备通网电地区新能源设备升级改造力度。到2025年，网电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农村牧区供电可靠性达到99.65%，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9.5%。
完善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结合乡村振兴示范嘎查建设，加快补齐农村牧区公路建设短板，推动农村牧区公路高质量发展，重点实施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苏木乡镇建制嘎查村公路提质升级改造及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和联网路等项目。完善农村牧区公路客运服务网络，推动客运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农村牧区公路安全隐患治理，提升公路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农村牧区公路1800公里，到2025年，全盟农村牧区公路总里程达到1.8万公里。
加快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动4G网络向有条件的自然村覆盖，提升农村牧区移动和宽带网络供给质量。加快5G基础设施建设，利用网络提升草原畜牧业、旅游业的智能化水平。统筹运用有线、无线等传输方式，推进“智慧广电”网络服务进村入户，运用无线交互方式实现对偏远牧区、边境地区的有效覆盖。推动农村牧区基础政务信息化应用，推广远程教育、远程医疗、金融网点进村等信息服务。到2025年，农村牧区4G、5G和宽带网络覆盖率分别达到95%、92%和98%以上，苏木乡镇上网宽带达到千兆以上、嘎查村达到百兆以上，有线宽带难以覆盖的偏远地区，作为补充的无线宽带达到20兆以上。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补齐物流发展需要的基地、分拨、配送、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短板。发展农村牧区物流网络体系，建设集客货运、邮政快递、电商于一体的苏木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改进提升农贸市场等传统流通网点现有设施设备，拓展运输、配送等物流服务功能。支持农村牧区客货运场站网络建设和改造，建设面向农村牧区的共同配送中心，创新农村牧区客运和物流配送组织模式。积极发展短途物流和城乡配送，强化县域物流配送中心资源整合、集散中转、仓储配送等功能，推动商贸、快递与物流企业协同协作，着力满足农牧民生产生活消费需求。到2025年，通过建设和改造升级一批集运输、仓储、配送、信息为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基地，农村牧区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
加快数字农村牧区建设。提升农村牧区数字化服务水平，统筹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政务服务、生态保护以及公共安全监管等领域的应用，打造“一站式”综合便民服务体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高“三农三牧”信息服务能力。提升农村牧区数字化管理水平，完善农村牧区网格化管理。到2025年，农村牧区数字化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数字化发展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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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农村牧区厕所革命。因地制宜，分类有序推进农村牧区卫生户厕改造工作，加快推进适合干旱、寒冷地区卫生厕所产品的试点试验和应用推广，推动农村牧区厕所革命与生活污水治理有机衔接，鼓励联户、联村、村镇一体处理，健全适宜性、区域性卫生厕所技术标准体系。对于具备旅游发展条件的地区，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补助、标准规范等手段推进旅游厕所建设。到2025年，全盟农村牧区“厕所革命”取得积极进展，卫生厕所普及率逐步提高。
梯次推进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重点解决人口密集地区、环境敏感地区、生态保护区的污水治理问题，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巩固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成果，探索推广符合农村牧区特点和农牧民习惯、简便易行的分类处理模式。加强农村牧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广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立健全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三级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到2025年，全盟农村牧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水平稳步提升，乱倒乱排现象得到有效管控。
整体提升村容村貌。推进以“清四堆、治四乱、创四有”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行动，建设一批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旗县。加快推进通村组道路建设，整治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大力提升农村牧区建筑风貌，推进嘎查村绿化。广泛开展爱国卫生创建活动，提升环境卫生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开展农村牧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房屋设计水平和建设质量，继续实施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统筹住房、辅房、院落等功能，精心调配空间布局，既体现美观性又体现适用性。
不断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建立健全村庄道路、供排水、垃圾和污水处理、卫生户厕、农牧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村庄绿化等长效管护制度，进一步完善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督查、有经费的嘎查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后续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城乡垃圾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积极探索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服务运营方式，明确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社会化服务的主攻方向和示范模式，逐步将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纳入社会化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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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8870139]修复保护生态系统。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创建，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落实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严禁在草原上乱采盗挖，严禁新开露天矿山，认真执行“草原三区管控”要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系统治理，继续实施京津沙源治理工程、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强化河（湖、林）长制度，加强河流、湖泊、森林生态保护和治理。推动农牧业农村牧区减排固碳，积极发展富碳农业、富碳草业，开展农牧业农村牧区可再生能源替代示范。
加强资源保护利用。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健全节水激励机制，建立量水而行、以水定产的农牧业用水制度。因地制宜发展微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改造传统井灌区，实施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健全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开展渔业增殖放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因地制宜推广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推动粪肥科学还田，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机制。以农作物秸秆肥料化和饲料化利用为重点，推动形成收、储、运、用技术模式。加强化肥、农药、兽药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通过结构调整、地力提升、精准施肥，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全面推行国标地膜，逐步建立地膜回收储运体系，探索建立地膜回收机制。到2025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3%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当季农膜回收率达到85%。
	专栏5  农村牧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对人口居住分散的区域，因地制宜建设水源井、储水窖，对于集中式供水工程，采取新建、维修养护、达标改造、应急供水等综合措施，提高供水保障能力。强化水源保护和水质检测监测，确保饮用水安全。落实工程管护责任和维修养护经费，全面建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保障供水工程良性运营。
2.农网升级改造。优化区域电网结构，提升电网联动水平和带载能力，提高偏远地区供电能力，确保农村牧区供电质量持续提高。重点实施牧区电网改造工程，对具备转网条件的牧户逐步实施通网电，对使用风光互补新能源的牧户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财政补贴支持，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3.“四好农村路”建设。以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苏木乡镇、建制嘎查村公路提质升级改造，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和联网路建设为重点，提升农村牧区公路通达深度和通行质量。
4.乡村清洁能源建设。通过持续推进农村牧区电网改造和动力电工程，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牧区电供暖、生物质能源清洁供暖。推动供气设施向乡村延伸，积极推动“煤改气”“煤改电”，强化清洁供暖设施建设，推动冬季清洁取暖。
5.数字乡村建设。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升农牧业农村牧区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水平。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构建农村牧区政务信息资源“一张图”。
6.农村牧区“厕所革命”。有序推进农村牧区卫生户厕改造工作，加快推进适合干旱、寒冷地区卫生厕所的创新、应用和推广，严格执行卫生户厕技术标准。城市近郊及其他环境容量较小地区的嘎查村，加快推进户用卫生厕所建设和改造，同步实施厕所粪污治理；其他地区按照群众接受、经济适用、使用和维护方便、不污染公共水体的要求，普及不同模式的卫生厕所。
7.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程。因地制宜确定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交通便利且转运距离较近的地区可依托城镇无害化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其他地区可就近分散处理。总结推广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旗县经验，基本覆盖所有具备条件的旗县。
8.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城镇近郊的农村牧区延伸，其他地区以分散处理为主。开展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用。
9.殡葬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人口众多、耕地较少的苏木乡镇、嘎查村要结合实际建立农村牧区公益性公墓或骨灰散撒区，不断健全殡葬服务设施。
1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依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整旗县推进工作，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基础设施与配套装备，持续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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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农村牧区教育事业。加强农村牧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有需求的苏木乡镇至少办好1所公办幼儿园。持续改善农村牧区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通过送教下乡、跟岗培养、城乡互动、校际互学等形式，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落实办学基本要求。建立乡村教师补充机制，通过公开招聘、农村牧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等形式，补充配齐教师队伍，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全面落实教师生活补贴政策，提高农村牧区教师待遇。建立县域内优质学校与农村牧区学校结对帮扶机制，发挥优质学校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近入学、电脑派位等招生录取办法，保障农牧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到2025年，全盟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5%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8%以上，加快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加强健康乡村建设。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推进健康农村牧区建设，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政策，优化苏木乡镇卫生院、行政嘎查村卫生室设置，完善农村牧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和医共体建设，支持推动乡村医生申请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依托“互联网+医疗”，为农牧民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进一步健全基层中医药（蒙医药）服务网络，创新中医药（蒙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推广中医药（蒙医药）适宜技术，拓展基本公共卫生中医药（蒙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促进基层中医药（蒙医药）事业发展。深入开展健康素养提升行动，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做好农牧区新冠肺炎、鼠疫等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加大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病防控力度。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进农村牧区，深入开展农村牧区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和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农村牧区常住低收入人口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等4种慢病和布病患者，做到“应签尽签”。到2025年，全盟苏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蒙医药）服务覆盖率达到100%，农村牧区医疗卫生服务得到有力保障。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抓好农村牧区文化惠民工程，加强乡土文化人才培养，强化健康文化教育，提高农牧民健康素养。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施和数字文化设施为补充，统筹规划，均衡配置，推动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基本达到国家建设标准。采取盘活存量、调整置换、集中利用等方式，着力推进苏木乡镇(街道)和嘎查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到2025年，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农村牧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牧民公共文化活动权益和需求得到全面保障。
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发展，强化城乡低保规范管理，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公平统一、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缴费补贴政策，稳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苏木乡镇敬老院升级改造，推广农村牧区“互助幸福院”和牧民养老园区集中养老模式，加强农村牧区区域性综合敬老院建设。
提升嘎查村级综合服务能力。加强嘎查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制定嘎查村级公共服务目录和代办政务服务指导目录，提供就业担保、社会救助、卫生健康、法律咨询等公共服务。健全农村牧区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加快苏木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吸引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专业服务。加快补齐殡葬基础设施短板，实现旗县殡仪馆全覆盖。
	专栏6  农村牧区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工程

	1.农村牧区教育质量提升行动。加强农村牧区普惠性幼儿园或学前教育服务点建设，有需要的苏木乡镇至少办好1所公办幼儿园。支持每个旗县（市、区）至少办好1所优质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县域教师资源，全面落实乡村教师乡镇工作补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活补助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政策。
2.乡村健康服务提升行动。加强嘎查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依托现有资源，选建一批中心卫生院，建设一批农村牧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加快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提高旗县级医院医疗服务水平。推动旗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提高服务能力。
3.农村牧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行动。提升旗县级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失能照护和集中供养能力，每个旗县至少建有1所县级供养服务机构。拓展苏木乡镇敬老院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功能，完善嘎查村级互助养老服务设施，解决农村牧区老年人生活照料、就餐就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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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深化农村牧区改革
[bookmark: _Toc9462][bookmark: _Toc58870186][bookmark: _Toc57041439][bookmark: _Toc59000559][bookmark: _Toc1211]加快推进农村牧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促进资源要素更多向农村牧区集聚，增强农村牧区发展活力。
[bookmark: _Toc18959][bookmark: _Toc29123][bookmark: _Toc24641][bookmark: _Toc10277][bookmark: _Toc1551257770_WPSOffice_Level2]第一节 推进牧区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全面推进阿巴嘎旗牧区现代化建设，创新牧区现代化模式，为全盟、全区牧区现代化建设探索模式、积累经验、提供示范。科学把握牧区特点，坚持因地制宜，探索草原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模式，重点通过强化草原生态保护、产业体系建设、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等形式推动畜牧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创新，全力打造牧区乡村振兴示范区。推进市场服务与政府保障有机结合，建立“政府+企业”牧区社会化服务模式，建立“政府+企业”饲草料三级供应保障模式，建设阿巴嘎旗饲草料储备交易中心。推进特色农畜产品线下标准化与线上追溯销售有机结合，建立“云端牧场”管理模式，建设阿巴嘎旗牧区现代化数据中心，建立“科研机构”服务模式。
[bookmark: _Toc27497][bookmark: _Toc20924][bookmark: _Toc4044417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409][bookmark: _Toc18040]第二节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完善县域产业、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基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护一体化发展。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在县域就业的农牧民就近就业和就地市民化。积极推进扩权强镇，赋予旗县更多资源整合使用权，建设一批重点苏木乡镇，强化旗县所在地综合服务能力和苏木乡镇服务农牧民区域中心功能，加快形成功能衔接互补的建管格局。
促进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建立健全农村牧区人才振兴体制机制，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强城乡人才合作交流，推动建立城市教科文卫体等工作人员定期服务农村牧区工作机制。健全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牧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相关政策，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年度指标分配同吸纳农村牧区转移人口落户数量和提供保障性住房规模挂钩机制，促进农牧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牧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建立农村牧区产权流转市场体系，健全农牧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
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牧业农村牧区。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改善农村牧区营商环境，引导鼓励工商资本投入现代农牧业、农村牧区产业、生态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建立社会资本投资农牧业农村牧区指引目录，强化政府投入引领，发挥乡村振兴基金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力量作用，重点支持农村牧区产业发展。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提下，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把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重点，拓展乡村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加大对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大中型银行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优化县域网点设置。
[bookmark: _Toc24871][bookmark: _Toc80591333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285][bookmark: _Toc26141][bookmark: _Toc18440]第三节 深化农村牧区土地制度改革
[bookmark: _Toc57041442][bookmark: _Toc59000560][bookmark: _Toc56894087][bookmark: _Toc58870187]巩固和完善农村牧区基本经营制度。落实中央关于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政策，强化双层经营体制。完善农村牧区承包地“三权分置”，探索集体所有权、农牧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完善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和应用平台，提高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水平。稳妥推进农牧户土地经营权入股农牧业产业化经营试点，按照“土地经营权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模式，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
[bookmark: _Toc12675][bookmark: _Toc13831][bookmark: _Toc59000563][bookmark: _Toc58870190][bookmark: _Toc57041444]优化农村牧区土地资源配置。把处理好农牧民与土地的关系作为改革主线，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盘活农村牧区存量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农村牧区产业发展和建设用地。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以苏木乡镇或嘎查村为单位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稳妥有序推进农村牧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明确入市主体、范围和权能。建立农村牧区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认定机制，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维护被征地农牧民和嘎查村集体权益。鼓励对依法登记的农村牧区建设用地进行复合利用，发展休闲农牧业、民宿、农畜产品加工、农村牧区电商等。
稳慎推进宅基地改革。稳妥开展农村牧区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加快推进农村牧区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完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机制，指导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宅基地管理章程。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健全宅基地监管机制，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防止乱占耕地建房现象发生。推进宅基地数字化管理，逐步形成宅基地信息“一张图”。建立宅基地征收、流转、退出、经营等收益主要由农牧民获得的保障机制。创新宅基地增值收益集体部分使用方式，探索集体成员长期分享宅基地增值收益的有效途径。
[bookmark: _Toc21691][bookmark: _Toc14932][bookmark: _Toc31163][bookmark: _Toc23955][bookmark: _Toc1580775498_WPSOffice_Level2]第四节 加强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巩固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积极发展农牧民股份合作，赋予农牧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和继承的权利，健全交易、监管、收益分配制度，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加快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进程。
[bookmark: _Toc10000][bookmark: _Toc58870193][bookmark: _Toc59000566][bookmark: _Toc23193][bookmark: _Toc57041447]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指导集体经济组织管好用好集体资产和资源。推广资产经营型、资源开发型、服务创新型、乡村旅游型、产业带动型、联合经营型等经营模式发展集体经济，通过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农牧民变股东，盘活利用集体资产资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施发展壮大嘎查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提升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到2025年，集体经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嘎查村全部清零。
加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巩固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成果，加强集体资产台账式管理，定期开展农村牧区集体资产清查，防止资产流失。建立和完善农村牧区集体资产登记、保管、使用和处置等各项制度，加快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农村牧区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依托嘎查村务监督委员会，落实民主理财、规范财务公开，切实维护集体成员的监督管理权。加强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审计监督工作，开展嘎查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等专项审计，建立问题移交、定期通报和责任追究查处制度，防止侵占集体资产。加大对集体财务管理混乱嘎查村的整顿力度，坚决防止和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
[bookmark: _Toc59000567][bookmark: _Toc27370][bookmark: _Toc32313][bookmark: _Toc15963][bookmark: _Toc11365][bookmark: _Toc58870194][bookmark: _Toc115491055_WPSOffice_Level2]第五节 强化农垦改革
在全面完成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的基础上，推进农垦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采取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彻底剥离场办社会职能，加强协调指导。通过深化农垦改革，推进垦区集团化、农牧场企业化，完善农垦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使农垦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有条件的农牧场进行公司化改革，探索组建区域性、专业化企业集团，逐步向现代企业化方向发展。完善职工承包租赁经营管理制度，探索推进土地资源资产化和资本化，鼓励有条件的垦区通过授权经营、作价出资（入股）等方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bookmark: _Toc18485][bookmark: _Toc5896][bookmark: _Toc8658][bookmark: _Toc22714][bookmark: _Toc131972868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8870140][bookmark: _Toc59000538][bookmark: _Toc26578][bookmark: _Toc56852710][bookmark: _Toc59000590][bookmark: _Toc57041453][bookmark: _Toc14981][bookmark: _Toc58870217]第六节 扩大农牧业对外开放
加强与临近地区和区内外重点区域农牧业发展交流与合作，借助优质农畜产品品质和品牌效应，推动我盟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二连浩特市口岸优势，依托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深化与蒙古国等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牧业协同发展，推动口岸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专栏7  新一轮农村牧区改革工程

	1.牧区现代化试点项目。有效利用自治区专项资金，加大盟旗两级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牧区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践行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牧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倾斜，开展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试点示范，赋予县域更多资源整合使用权，推动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功能衔接互补。
3.农村牧区招才引智行动。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每年引导优秀教师、医生、科技人员、社会工作者等为基层提供服务。
4.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行动。推动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扩大县域金融服务覆盖面，开发一批适合农牧业农村牧区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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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0404896_WPSOffice_Level1]第八章 增进农牧民多维福祉
[bookmark: _Toc60561667][bookmark: _Toc57041428][bookmark: _Toc59000527][bookmark: _Toc58870119]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多渠道增加农牧民收入，增进农牧民多维福祉，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让农牧民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安全感更有保障。
[bookmark: _Toc2830][bookmark: _Toc14935][bookmark: _Toc4282][bookmark: _Toc15344][bookmark: _Toc8806299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6980813]第一节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坚持“过渡期”内帮扶政策总体稳定。5年“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不摘”政策要求，保持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兜底救助类政策稳定，落实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普惠政策，优化产业扶贫和就业扶持等发展类政策，稳定财政支持政策。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考核工作，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纳入盟旗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范围，改进考核方式，强化结果运用，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完善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巩固健康扶贫、医保扶贫成果，有效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稳步扩大农村牧区医疗卫生服务覆盖范围。落实分类资助参保政策，加强脱贫人口参保动员工作，建立农村牧区脱贫人口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保障低收入人口基本住房安全。巩固维护好已建农村牧区供水工程成果，不断提升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水平。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开展常态化监测预警，建立健全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实时监测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火灾以及疫情等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影响，全力防范大宗农副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农村牧区劳动力失业明显增多、农村牧区产业项目失败等因素造成的返贫现象，及时排查预警区域性、规模性返贫风险，制定防范措施，落实帮扶举措，实行动态清零。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聚焦原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安置区，从就业需要、产业发展、扶贫扶智和后续配套设施提升等方面，分区分类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多措并举提高搬迁群众务工就业和自主创业能力，确保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分类摸清各类扶贫项目形成的资产底数，依据项目资金构成和实施方式，科学合理界定个人资产、集体资产、国有资产等资产权属，形成公益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及确权到农牧户或其他经营主体的扶贫资产台账。落实公益性资产管护主体，加强后续管理，确保持续发挥作用。明晰经营性资产产权关系，防止资产流失和被侵占，科学制定运营方案和收益分配机制，资产收益重点用于项目运行管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后续产业发展、补齐产业短板、嘎查村级公益事业等。
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组织脱贫旗县编制“十四五”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实施脱贫地区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在主导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布局、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等方面给予脱贫地区支持，专家队伍长期跟踪帮扶，持续推动脱贫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升现代农牧业、光伏、旅游、电商和生态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水平。拓展脱贫地区农畜产品销售渠道，完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体系，支持销售企业、电商、批发市场与脱贫地区精准对接。继续大力实施消费帮扶，持续扩大脱贫地区产品供给规模。
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落实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和稳定就业岗位。扩大脱贫地区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大脱贫人口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支持“以工代赈”增加就业岗位和多渠道灵活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延续扶贫车间支持政策。鼓励引导返乡入乡留乡人员创办农畜产品加工实体、农牧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带动脱贫人口、农村牧区低收入人口就业。建立农牧民在乡务工就业监测制度，跟踪掌握农牧民就业状况。
改善脱贫地区发展条件。扩大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覆盖面，促进县域内整体提升。在脱贫地区继续实施农村牧区危房改造，持续改善交通、人居环境、水利、通讯网络、广播电视、物流电商等方面硬件条件。持续支持脱贫地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村牧区道路、中小型水利工程、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农村牧区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牧区客运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普遍增加公费师范生培养供给，实施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加大支持脱贫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备力度。
健全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建立农村牧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库，完善多部门联动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帮扶。对于脱贫人口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口，按规定及时纳入低保、特困等相应救助帮扶范围。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坚持开发式帮扶，通过发展产业、参与就业实现增收。
加大乡村振兴重点旗县帮扶和社会力量帮扶力度。集中支持各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嘎查村）和示范旗县（嘎查村），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总结推广示范地区典型经验和做法。继续推进京蒙协作、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工作，调整优化定点帮扶，加大社会力量参与力度，扎实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专栏8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程

	1.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组织脱贫旗县编制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发展肉牛、肉羊、奶业、马铃薯、玉米、小麦、药材、燕麦、杂粮杂豆、饲草料、蔬菜等优特色产业，加快农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特色农畜产品品牌创建和产销精准对接。
2.以工代赈工程。在脱贫地区实施的农牧业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吸纳已脱贫户特别是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其他农村牧区低收入人口参与工程建设，助推脱贫人口增收。
3.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集中支持。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对各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能力。
4.定点帮扶。发挥帮扶单位人才、信息、资源等方面优势，创新帮扶举措，帮助定点帮扶地区特别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拓展农畜产品销售渠道，继续选派挂职干部，强化当地人才培养。
5.“万企兴万村”行动。聚焦农村牧区产业和农村牧区建设，引导民营企业推动脱贫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带动更多资源和要素投向农村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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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8870122][bookmark: _Toc57041431][bookmark: _Toc59000530]挖掘现代农牧业增收潜力。加快牲畜品种改良，提升饲养管理水平，推进农牧业提质增效。加快发展订单直销、连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促进农牧业产业经营组织方式变革。积极开发农牧业多种功能，挖掘农牧业生态价值、休闲价值、文化价值，拓展农牧业内涵、外延和发展领域。完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牧户”等模式，通过订单保底收购、土地流转、优先聘用、二次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形式，促进农牧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将农牧民镶嵌到产业发展链条中，共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
推动农牧民高质量就业创业。加强京蒙劳务对接和周边地区劳务对接，开展“春风行动”、“大型网络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搭建用工信息平台，促进农村牧区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发展家政、养老、护理等生活性服务业和电子商务、物流、旅游休闲、健康养老等产业，拓宽农牧民就业空间。落实税费减免、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农村牧区劳动力。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引导农村牧区劳动力参与农田水利、村庄道路、人居环境整治、乡村绿化等工程项目建设。实施“创业锡林郭勒”行动，通过培训指导、贴息贷款、减免税费等方式，鼓励和支持农牧民工自主创业和返乡创业。规范招工用工制度，健全农牧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落实农牧民工在户籍地、常住地、就业地、参保地办理失业登记，大力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提高新生代农牧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健全农牧民工输出输入地劳务对接机制。“十四五”期间，农村牧区劳动力年均转移就业人数达到7万人次以上。
[bookmark: _Toc59000531][bookmark: _Toc57041432][bookmark: _Toc58870123]促进农牧民政策性和转移性增收。不折不扣贯彻各级惠农惠牧、强农强牧等农牧业补贴政策，认真落实兑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公益林补贴等普惠措施。完善农村牧区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牧民医疗报销比例。深化农村牧区改革和制度创新，规范土地、草场流转，鼓励、支持土地、草场资源向新型规模经营主体相对集中，增加承包户转让经营权租金收入，落实农牧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六项权能。健全资源开发、征地拆迁补偿机制，广泛拓展农牧民增收致富门路。拓宽农牧民投资渠道，增强农牧民投资意识，鼓励农牧民利用富余资金、实物资产、经营权等参股公司企业、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和农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获得股权收入。
[bookmark: _Toc15021][bookmark: _Toc30677][bookmark: _Toc23441][bookmark: _Toc15801335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162]第三节 加强农村牧区文化建设
[bookmark: _Toc5887014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开展农村牧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创建活动，践行守望相助理念，强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严格落实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正面舆论引导，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加强农村牧区各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坚决落实统编教材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着力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格局。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引导农牧民牢固树立公民意识，让各族人民不仅要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地域身份、群体身份，更要树立自己的中华民族成员身份、公民身份，把“三个离不开思想”、“五个认同”作为每个公民的第一位意识，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公益广告牌、宣传栏、文化墙等各类载体和文化阵地，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深化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深入实施乡村文明提升行动。加大文明村镇创建力度，推动各级细化完善创建计划，充分发挥各级文明成员单位和文明单位帮扶作用，结对共建文明嘎查村。提升文明家庭创建水平，大力开展“诚信村”、“诚信户”、“十星家庭”等评选表彰活动。推动旗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提档升级，重点加强脱贫旗县嘎查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抓好“农（牧）民书屋”建设。推进广电网络基本公共服务入户工程、“鸿雁图书悦读”计划、广播影视固边工程、“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建设。支持“三农三牧”题材文艺创作，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牧区、贴近农牧民，推出具有农村牧区特色、深受农牧民欢迎的优秀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鼓励有条件的嘎查村建立文化活动队伍，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支持建立文化大院、文化户及各类文化协会，加强业余文艺创作，扩大农牧民文化活动参与面。
传承农村牧区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展农牧业文化遗产展览展示，加大农牧业文化遗产宣传推介力度。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长调、呼麦、潮尔道、蒙古剧等民族优秀文化的研究、保护、传承、创作工作，抓好民族手工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建立健全非遗传承人保护和管理机制。集成弘扬革命红色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管理、使用工作，加大红色文化遗址、遗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缮保护力度。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实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工程。积极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着力培育优秀传统工艺品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组织宣传。培养乡土文化名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bookmark: _Toc8407415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8870147][bookmark: _Toc57041416][bookmark: _Toc24190][bookmark: _Toc59000539][bookmark: _Toc28481][bookmark: _Toc16845][bookmark: _Toc19017][bookmark: _Toc15847][bookmark: _Toc12973]弘扬乌兰牧骑精神。提高乌兰牧骑创作水平，推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易于传播、短小灵活、适合基层演出的优秀文艺剧（节）目。突出乌兰牧骑自身创作，鼓励乌兰牧骑出精品、出人才、推出自编自导的原创作品。探索乌兰牧骑精神传播新途径，健全线上乌兰牧骑平台建设，将网络乌兰牧骑纳入“锡林郭勒盟大数据文化资源库”建设，打造数字化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扎实开展乌兰牧骑惠民演出活动，创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创作接地气、反映百姓身边人和事的“微作品”，开展多种形式文艺宣传。辅导群众业余文艺演出和创作活动，以“乌兰牧骑+”的方式带动全盟基层综合志愿服务工作。
第四节 完善农村牧区治理体系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深入实施“北疆先锋”工程，选优配强带头人队伍。深入实施“抓乡促村带户”整体提升工程，开展嘎查村党组书记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活动，启动实施“千名干部下基层、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干部人才支持和保证。推进嘎查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牧民合作社负责人工作，推动嘎查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重视发现和树立优秀农村牧区基层干部典型，大力表彰和宣扬。优先在优秀青年农牧民中发展党员，加强农村牧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全面落实“三会一课”、谈心谈话、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党员联系农牧户等制度。以推进北疆基层党建长廊建设为抓手，突出抓好边境地区党建工作，打造一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示范苏木镇、嘎查村。全面落实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定的嘎查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政策。
深化嘎查村自治实践。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嘎查村民自治机制，积极推广“四议两公开”“契约化管理”等措施，完善嘎查村重大问题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严格管理嘎查村级组织承担的工作任务，实行总量控制、目录清单、审核备案管理。健全嘎查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民主议事协商制度，鼓励农村牧区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协商对话等各类协商活动，及时反映和处置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完善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接受群众监督。
推进农村牧区法治建设。深入开展农村牧区法治宣传教育，组织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开展“法律进农村牧区”活动，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建设法治宣传阵地，推进农村牧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统筹整合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等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力量，发挥网格员、治安员、草原“110”等群防群治作用，夯实以基层综合服务管理为依托的综治工作阵地。开展农村牧区家庭普法实践活动，培育农村牧区学法用法示范户，力争实现每个行政嘎查村至少有一户示范户。健全农村牧区公共安全体系，强化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食品、药品、交通、消防等管理责任。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健全农村牧区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大力开展嘎查村微腐败整治，严肃查处侵害农牧民利益的行为。
提升农村牧区德治水平。推进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进村、四入户、一争创”活动，积极选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深入挖掘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作用，广泛组织开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立家训家规、传家风家教、倡文明树新风和革除陈规陋习等活动。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动文明村镇创建。推广“一约四会”建设和“积分制”方式，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农牧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
落实“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发挥旗县“一级指挥部”作用，加强统筹谋划，落实领导责任，树立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发挥苏木乡镇“服务中心”作用，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补齐服务短板。发挥行政嘎查村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作用，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充分发挥党统一领导下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农村牧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把网格织密织牢织成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牧区治理效能。
	专栏9  农村牧区社会综合治理工程

	1.农村牧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健全农村牧区人防、技防、物防有机结合的治安防控网，增加农村牧区集贸市场、商业网点、文化娱乐场所、旅游景点等重点地区治安室与报警点设置。加强农村牧区消防、交通、危险物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监管，形成具有农村牧区特色的社会治安防控格局。
2.农村牧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按照“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根据地域和人口实际分布情况，将嘎查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有威望的嘎查村民、个体经营大户、党员等确定为网格员，承担网格内社情民意收集、基础信息采集、法规政策宣传以及其他各项服务管理工作，全面提升农村牧区服务管理水平。
3.嘎查村级事物阳光工程。完善“三务”公开制度，健全嘎查村级档案管理制度，推广嘎查村级“阳光公开”建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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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5267853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8870223][bookmark: _Toc67985820][bookmark: _Toc59000596]
第九章 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坚持以绿色引领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符合《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锡林郭勒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锡署发〔2021〕51 号）“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和“坚持发展绿色化、经营产业化、生产标准化、营销品牌化、投入集约化、管理信息化，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全面提高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3212507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752][bookmark: _Toc11298][bookmark: _Toc22863][bookmark: _Toc21322]第一节 有利影响
草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规划实施期间，全盟草原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严守草原生态保护红线，贯彻落实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加大草原执法监管力度，实施重点生态建设工程，落实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草场退化将得到有效控制，草原植被稳步恢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提升。规划实施期间，全盟进一步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卫生户厕普及率逐步提高。完善苏木乡镇嘎查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牧区污水治理得到有效管控。与此同时，通过加快治理农牧业领域环境问题，持续推进农牧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产地环境不断净化，面源污染逐步减少。“十四五”期间，全盟农村牧区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得到整体提升，嘎查村宜居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将得到有效改善。
[bookmark: _Toc32490][bookmark: _Toc67985821][bookmark: _Toc19497][bookmark: _Toc78067088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9000600][bookmark: _Toc58870227][bookmark: _Toc14922][bookmark: _Toc23200]第二节 不利影响
对大气的影响。畜牧业排放气体主要来源于养殖场畜禽圈舍、粪污处理以及屠宰场待宰车间、污水处理设施等方面。臭气主要是由畜禽粪尿发酵分解产生，畜禽粪尿中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在厌氧条件下可产生大量氨、硫化氢、甲烷、有机酸、乙烯醇、硫酸二甲硫醚等有异味的有害气体，如果粪便清理和处理不及时、不妥当，气体浓度会成倍增加。规划期间，随着各类项目的建设实施，将会对农村牧区空气等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对水资源的影响。规划期间，将培育大量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会造成清洗牛羊养殖场时产生冲洗废水。冲洗废水的主要成分为BOD、COD、N3H－N、TP等有机污染物，通过降雨溢流形成地表径流进入地表水，使得地表水富营养化；通过渗漏淋溶等方式进入地下水，污染地下水，危害人体健康。虽然农村牧区生活污水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但仍无法在根本上消除。此外，规划的实施还会使全盟水资源压力进一步加大。随着水资源约束趋紧，农牧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水资源的消耗，导致其与节能减排降耗的矛盾依然存在，全盟水资源承载压力加剧的风险不容忽视。
对土壤的影响。未经处理的畜禽粪污施入农田后会出现不完全降解或厌氧腐解，产生恶臭物质和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引起土壤成分和性状发生改变，破坏土壤的基本功能。同时，由于养殖施用抗生素和微量重金属元素，抗生素和微量重金属元素会随着粪污进入周边土壤，富集后造成抗生素和重金属超标，产生土壤污染。此外，规划虽对农药、化肥、地膜的使用做了相关要求，但并不会全面消除农业面源污染，对土壤的污染危害依然存在。
[bookmark: _Toc59000604][bookmark: _Toc58870231][bookmark: _Toc67985822][bookmark: _Toc25520748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787][bookmark: _Toc22144][bookmark: _Toc22536][bookmark: _Toc21259]第三节 初步评价
经过对比分析，规划统筹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产业基础、制约瓶颈和发展潜力，提出了比较科学合理的发展思路、区域布局、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总体来看，规划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有利的，也存在一些不利影响，但多数不利影响都是暂时的、可控的。通过严格执行规划，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产生的废气、废水等污染物达标排放，固体废弃物实现循环利用，将最大程度减轻和避免农牧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1862][bookmark: _Toc67985823][bookmark: _Toc4798][bookmark: _Toc22425][bookmark: _Toc59000605][bookmark: _Toc58870232][bookmark: _Toc183852816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710]第四节 对策措施
[bookmark: _Toc59000606][bookmark: _Toc58870233]切断臭气产生途径。通过控制饲养密度、加强舍内通风、采用节水型饮水器、及时清粪、绿化等措施抑制或减少臭气的产生，粪污处理各单元宜采用密闭形式，密闭的粪污处理站点宜建设恶臭集中处理设施，使各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臭气集中收集处理后排放，减少恶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相关排放要求。
加强农牧业节水用水。强化农牧业取水许可制度，对农牧业取用地下水的工程项目，依法履行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手续。实行地下水用途管控，严格按照取水用途，实施分质供水，充分配置再生水、合理利用地表水、严格控制使用地下水。加强农牧业节水，深入推进农牧业水价综合改革，把农牧业用水效率提上去、总量省出来。进一步加大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严格依法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合理确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严格禁止破坏涵养林和水资源保护设施行为，因地制宜进行水源安全保护、生态修复和水源涵养等工程建设。
加大对固体废弃物和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养殖粪污处理方面，继续以集中收集储存点建设、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第三方畜禽粪污收集处理机构建设为重点，通过堆积发酵还田还牧、燃料使用、垫料回用、粪肥有机质利用等通用技术模式对畜禽粪污进行综合利用，畜禽养殖粪污就地就近消纳，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3%以上。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浅埋滴灌等设施，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防治目标，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施肥技术、机械适期适量施肥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增加有机肥使用量，落实控肥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效“四控”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开展回收、处理与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实现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禁止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露天焚烧，严禁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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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69886222_WPSOffice_Level1]第十章 保障机制
[bookmark: _Toc58870237][bookmark: _Toc59000610][bookmark: _Toc57041454][bookmark: _Toc26829][bookmark: _Toc21470]全盟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十四五”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切实把“三农三牧”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健全法治保障，严格考核评估，确保“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bookmark: _Toc15064078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293][bookmark: _Toc21591][bookmark: _Toc29254][bookmark: _Toc20927]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党对“三农三牧”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部门统筹协调的工作运行机制，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主体责任，及时协调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强化四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体系，旗县市（区）党委书记要当好“一线总指挥”，做到组织到位、精力到位、措施到位。各旗县市（区）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紧围绕规划指导思想、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制定本地区规划或实施方案，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三牧”各项工作，做到上下联动、相互衔接、集中攻坚。各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相应政策措施，形成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协同推进规划实施。
[bookmark: _Toc58870238][bookmark: _Toc59000611][bookmark: _Toc29182][bookmark: _Toc5336][bookmark: _Toc20019][bookmark: _Toc23392][bookmark: _Toc131061107_WPSOffice_Level2]第二节 加大政策支持
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继续把农牧业农村牧区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推动公共财政资金更大力度向“三农三牧”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农牧业农村牧区发展目标任务相适应；优化财政供给结构，加大资金整合，增加旗县市（区）资金统筹空间，提高涉农涉牧资金使用效率，努力补齐“三农三牧”领域短板弱项。加强金融支持力度，采取产业基金、融资担保贷款、风险补偿资金、贷款贴息等方式，运用“政府+银行+担保+保险”的融资合作和风险分担机制，吸引带动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农牧业农村牧区高质量发展；加强农村牧区信用环境建设，推动农村牧区中小金融机构坚守服务定位，创新金融产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扩大授信规模，延长贷款期限，开发适合的贷款品种，支持农牧经营主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农畜产品生产收购。强化土地政策支持，保障农村牧区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用地需求，把招商引资企业直接用于种养业设施用地纳入农用地管理。
[bookmark: _Toc27150][bookmark: _Toc7530][bookmark: _Toc8098][bookmark: _Toc21686][bookmark: _Toc181921516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808][bookmark: _Toc57041457][bookmark: _Toc59000613][bookmark: _Toc28940][bookmark: _Toc58870240]第三节 强化法制保障
深入推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坚持依法治农、依法护农、依法兴农，发挥法治对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对农村牧区改革的引领作用。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权责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推进审批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监管执法规范性和透明度。深化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行动，强化执法保障。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强化农牧业行政执法监督。加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及农牧业农村牧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制定普法责任清单，把法治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重点内容，通过集体学法、法律顾问讲授、案例分析和法律知识测试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bookmark: _Toc18269][bookmark: _Toc51771790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507][bookmark: _Toc27598][bookmark: _Toc14610]第四节 严格评估考核
建立规划实施督促检查和评价机制，加强对规划约束性指标和主要预期性指标完成情况的跟踪监测，开展规划落实情况评估，开展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终期总结工作，及时发现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针对性措施建议。建立规划实施考核机制，对于规划中确定的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重大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任务，要落实责任主体和进度要求，把工作成效列入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强化考核结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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